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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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于萱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于萱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

有具殺傷力之子彈，竟仍基於持有具殺傷力之子彈之犯意，

於民國111年9月6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取

得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7顆後而持有之。嗣於111年9月6日

15時45分許，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

租屋處，經其同意搜索，在其廚房垃圾桶內扣得前開子彈7

顆。因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

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

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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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

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無非係以被告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之證述、自願

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

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

局111年11月18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13049760號函暨補正

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

8006308號鑑定書各1份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警方

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然堅

決否認有何非法持有子彈犯行，辯稱：扣案子彈是李翌任留

下來的，不是我的等語。經查：

　㈠警方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一

節，為被告坦承在卷，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

照片各在卷可憑（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卷〈下稱偵卷〉第

37-43頁、第53-59頁），又扣案子彈送鑑驗後，認均係非制

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

成，採樣兩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8006308號鑑定書

附卷可佐（偵卷第20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上址租屋處

為被告與斯時男友李翌任共同居住，此據證人李翌任於偵查

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偵卷第111頁、本院卷第207頁），

故無從僅以警方於上址扣得子彈7顆，遽認係被告所持有。

　㈡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新北市○○區○○○街000

號13樓是我租的，被告也住在該處，我和被告是男女朋友，

警方於上揭時間扣得之子彈7顆是我的等語（本院卷第207

頁），核與被告自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始終陳稱其與證人李

翌任共居於上址租屋處，扣案子彈為李翌任所有等語，互無

齟齬，佐以證人李翌任前於111年8月25日，另案經警於李翌

任身上扣得具殺傷力手槍1把及子彈3顆，此有臺北市政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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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蒐證照片及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0月17日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參

（偵卷第117-133頁），顯見李翌任有持有槍枝及子彈之慣

行，自堪信證人李翌任上揭證述為真實可採，難認被告有持

有扣案子彈之行為及犯意。

　㈢又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係因當時正在退藥戒癮，故一時未想

起此事，而於偵查中否認扣案子彈為其所有乙節，亦據證人

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08-209頁），則

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證述扣案子彈7顆非為其所有等語（偵

卷第111-113頁）之真實性，已非無疑，自無從據以為被告

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至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子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這我有點忘記

了，我用塑膠袋裝等語（本院卷第210頁），固與扣案子彈

係警方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不符，此有現場照

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

頁、第141頁），然李翌任持有扣案子彈距其於本院審理中

作證時間已久遠，亦據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

（本院卷第210頁），衡情，證人李翌任自有因時間經過，

而對其如何包裝及放置扣案子彈之細節記憶模糊不清之可

能，此由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對於子彈之放置地點證述「忘

記了」等語益明，故難以上節，遽認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

中證述不可採。

　㈣扣案子彈係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此有現場照

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

頁、第141頁），被告始終供稱李翌任係將所持有之扣案子

彈放置於客廳電視櫃，與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子

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我用塑膠袋裝等

語不符（本院卷第210頁），則扣案子彈是否如被告於偵查

及本院中所自陳原本係放置於客廳電視櫃，已有疑義；參以

警方於上揭時間，係於被告住處1樓埋伏攔查被告，嗣取得

被告同意，始與被告共同上樓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此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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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被告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及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

可憑（偵卷第37頁），倘扣案子彈確為被告與李翌任共同持

有，其豈有同意警方搜索之可能，而被告所陳述之子彈放置

處，雖與扣案地點不符，然被告既係與警方共同上樓，自無

法排除被告所辯係當時於被告住處內之友人將扣案子彈移至

垃圾桶之可能性，公訴人逕以被告於遭查獲時知悉住處有李

翌任放置之子彈，甚至在警方查獲前將子彈從客廳電視櫃，

丟棄至垃圾桶內，認被告與李翌任有共同持有扣案子彈之意

思，尚屬無據，無從採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事證，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即

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上開規定與判決意旨等說明，本於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

認被告被訴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確有

起訴意旨所指罪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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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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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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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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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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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于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于萱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于萱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持有具殺傷力之子彈，竟仍基於持有具殺傷力之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年9月6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取得具殺傷力之非制式子彈7顆後而持有之。嗣於111年9月6日15時45分許，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租屋處，經其同意搜索，在其廚房垃圾桶內扣得前開子彈7顆。因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之證述、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1年11月18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13049760號函暨補正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8006308號鑑定書各1份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警方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然堅決否認有何非法持有子彈犯行，辯稱：扣案子彈是李翌任留下來的，不是我的等語。經查：
　㈠警方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一節，為被告坦承在卷，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各在卷可憑（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卷〈下稱偵卷〉第37-43頁、第53-59頁），又扣案子彈送鑑驗後，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兩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8006308號鑑定書附卷可佐（偵卷第20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上址租屋處為被告與斯時男友李翌任共同居住，此據證人李翌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偵卷第111頁、本院卷第207頁），故無從僅以警方於上址扣得子彈7顆，遽認係被告所持有。
　㈡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是我租的，被告也住在該處，我和被告是男女朋友，警方於上揭時間扣得之子彈7顆是我的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核與被告自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始終陳稱其與證人李翌任共居於上址租屋處，扣案子彈為李翌任所有等語，互無齟齬，佐以證人李翌任前於111年8月25日，另案經警於李翌任身上扣得具殺傷力手槍1把及子彈3顆，此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蒐證照片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0月17日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117-133頁），顯見李翌任有持有槍枝及子彈之慣行，自堪信證人李翌任上揭證述為真實可採，難認被告有持有扣案子彈之行為及犯意。
　㈢又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係因當時正在退藥戒癮，故一時未想起此事，而於偵查中否認扣案子彈為其所有乙節，亦據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08-209頁），則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證述扣案子彈7顆非為其所有等語（偵卷第111-113頁）之真實性，已非無疑，自無從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至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子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這我有點忘記了，我用塑膠袋裝等語（本院卷第210頁），固與扣案子彈係警方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不符，此有現場照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頁、第141頁），然李翌任持有扣案子彈距其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間已久遠，亦據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10頁），衡情，證人李翌任自有因時間經過，而對其如何包裝及放置扣案子彈之細節記憶模糊不清之可能，此由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對於子彈之放置地點證述「忘記了」等語益明，故難以上節，遽認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不可採。
　㈣扣案子彈係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此有現場照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頁、第141頁），被告始終供稱李翌任係將所持有之扣案子彈放置於客廳電視櫃，與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子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我用塑膠袋裝等語不符（本院卷第210頁），則扣案子彈是否如被告於偵查及本院中所自陳原本係放置於客廳電視櫃，已有疑義；參以警方於上揭時間，係於被告住處1樓埋伏攔查被告，嗣取得被告同意，始與被告共同上樓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此有前開被告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及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可憑（偵卷第37頁），倘扣案子彈確為被告與李翌任共同持有，其豈有同意警方搜索之可能，而被告所陳述之子彈放置處，雖與扣案地點不符，然被告既係與警方共同上樓，自無法排除被告所辯係當時於被告住處內之友人將扣案子彈移至垃圾桶之可能性，公訴人逕以被告於遭查獲時知悉住處有李翌任放置之子彈，甚至在警方查獲前將子彈從客廳電視櫃，丟棄至垃圾桶內，認被告與李翌任有共同持有扣案子彈之意思，尚屬無據，無從採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事證，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即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上開規定與判決意旨等說明，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被告被訴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確有起訴意旨所指罪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于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于萱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于萱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持
    有具殺傷力之子彈，竟仍基於持有具殺傷力之子彈之犯意，於民
    國111年9月6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取得具殺
    傷力之非制式子彈7顆後而持有之。嗣於111年9月6日15時45分
    許，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租屋處，經其同
    意搜索，在其廚房垃圾桶內扣得前開子彈7顆。因認被告涉
    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
    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
    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無非係以被告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之證述、自願
    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
    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
    局111年11月18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13049760號函暨補正
    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
    8006308號鑑定書各1份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警方
    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然堅
    決否認有何非法持有子彈犯行，辯稱：扣案子彈是李翌任留
    下來的，不是我的等語。經查：
　㈠警方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一節
    ，為被告坦承在卷，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
    片各在卷可憑（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卷〈下稱偵卷〉第37-4
    3頁、第53-59頁），又扣案子彈送鑑驗後，認均係非制式子
    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
    採樣兩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8006308號鑑定書附卷
    可佐（偵卷第20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上址租屋處為被
    告與斯時男友李翌任共同居住，此據證人李翌任於偵查及本
    院審理中證述在卷（偵卷第111頁、本院卷第207頁），故無
    從僅以警方於上址扣得子彈7顆，遽認係被告所持有。
　㈡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
    是我租的，被告也住在該處，我和被告是男女朋友，警方於
    上揭時間扣得之子彈7顆是我的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核
    與被告自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始終陳稱其與證人李翌任共居
    於上址租屋處，扣案子彈為李翌任所有等語，互無齟齬，佐
    以證人李翌任前於111年8月25日，另案經警於李翌任身上扣
    得具殺傷力手槍1把及子彈3顆，此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
    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蒐證照片及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0月17日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
    117-133頁），顯見李翌任有持有槍枝及子彈之慣行，自堪
    信證人李翌任上揭證述為真實可採，難認被告有持有扣案子
    彈之行為及犯意。
　㈢又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係因當時正在退藥戒癮，故一時未想
    起此事，而於偵查中否認扣案子彈為其所有乙節，亦據證人
    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08-209頁），則
    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證述扣案子彈7顆非為其所有等語（偵
    卷第111-113頁）之真實性，已非無疑，自無從據以為被告
    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至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子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這我有點忘記
    了，我用塑膠袋裝等語（本院卷第210頁），固與扣案子彈
    係警方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不符，此有現場照
    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頁
    、第141頁），然李翌任持有扣案子彈距其於本院審理中作
    證時間已久遠，亦據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
    院卷第210頁），衡情，證人李翌任自有因時間經過，而對
    其如何包裝及放置扣案子彈之細節記憶模糊不清之可能，此
    由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對於子彈之放置地點證述「忘記了」
    等語益明，故難以上節，遽認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
    不可採。
　㈣扣案子彈係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此有現場照
    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頁
    、第141頁），被告始終供稱李翌任係將所持有之扣案子彈
    放置於客廳電視櫃，與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子彈
    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我用塑膠袋裝等語
    不符（本院卷第210頁），則扣案子彈是否如被告於偵查及
    本院中所自陳原本係放置於客廳電視櫃，已有疑義；參以警
    方於上揭時間，係於被告住處1樓埋伏攔查被告，嗣取得被
    告同意，始與被告共同上樓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此有前開
    被告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及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可
    憑（偵卷第37頁），倘扣案子彈確為被告與李翌任共同持有
    ，其豈有同意警方搜索之可能，而被告所陳述之子彈放置處
    ，雖與扣案地點不符，然被告既係與警方共同上樓，自無法
    排除被告所辯係當時於被告住處內之友人將扣案子彈移至垃
    圾桶之可能性，公訴人逕以被告於遭查獲時知悉住處有李翌
    任放置之子彈，甚至在警方查獲前將子彈從客廳電視櫃，丟
    棄至垃圾桶內，認被告與李翌任有共同持有扣案子彈之意思
    ，尚屬無據，無從採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事證，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即
    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上開規定與判決意旨等說明，本於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
    認被告被訴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確有
    起訴意旨所指罪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于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于萱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于萱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持有具殺傷力之子彈，竟仍基於持有具殺傷力之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年9月6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取得具殺傷力之非制式子彈7顆後而持有之。嗣於111年9月6日15時45分許，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租屋處，經其同意搜索，在其廚房垃圾桶內扣得前開子彈7顆。因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之證述、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1年11月18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1113049760號函暨補正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8006308號鑑定書各1份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警方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然堅決否認有何非法持有子彈犯行，辯稱：扣案子彈是李翌任留下來的，不是我的等語。經查：
　㈠警方於上揭時間，在被告租屋處執行搜索，扣得子彈7顆一節，為被告坦承在卷，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各在卷可憑（111年度偵字第43350號卷〈下稱偵卷〉第37-43頁、第53-59頁），又扣案子彈送鑑驗後，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兩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2月15日刑鑑字第1118006308號鑑定書附卷可佐（偵卷第20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上址租屋處為被告與斯時男友李翌任共同居住，此據證人李翌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偵卷第111頁、本院卷第207頁），故無從僅以警方於上址扣得子彈7顆，遽認係被告所持有。
　㈡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新北市○○區○○○街000號13樓是我租的，被告也住在該處，我和被告是男女朋友，警方於上揭時間扣得之子彈7顆是我的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核與被告自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始終陳稱其與證人李翌任共居於上址租屋處，扣案子彈為李翌任所有等語，互無齟齬，佐以證人李翌任前於111年8月25日，另案經警於李翌任身上扣得具殺傷力手槍1把及子彈3顆，此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蒐證照片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111年10月17日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117-133頁），顯見李翌任有持有槍枝及子彈之慣行，自堪信證人李翌任上揭證述為真實可採，難認被告有持有扣案子彈之行為及犯意。
　㈢又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係因當時正在退藥戒癮，故一時未想起此事，而於偵查中否認扣案子彈為其所有乙節，亦據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08-209頁），則證人李翌任於偵查中證述扣案子彈7顆非為其所有等語（偵卷第111-113頁）之真實性，已非無疑，自無從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至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子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這我有點忘記了，我用塑膠袋裝等語（本院卷第210頁），固與扣案子彈係警方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不符，此有現場照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頁、第141頁），然李翌任持有扣案子彈距其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間已久遠，亦據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210頁），衡情，證人李翌任自有因時間經過，而對其如何包裝及放置扣案子彈之細節記憶模糊不清之可能，此由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對於子彈之放置地點證述「忘記了」等語益明，故難以上節，遽認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不可採。
　㈣扣案子彈係於廚房垃圾桶中透明塑膠盒內扣得，此有現場照片1張、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憑（偵卷第55頁、第141頁），被告始終供稱李翌任係將所持有之扣案子彈放置於客廳電視櫃，與證人李翌任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子彈放置地點我記得是放在行李或櫃子裡面，我用塑膠袋裝等語不符（本院卷第210頁），則扣案子彈是否如被告於偵查及本院中所自陳原本係放置於客廳電視櫃，已有疑義；參以警方於上揭時間，係於被告住處1樓埋伏攔查被告，嗣取得被告同意，始與被告共同上樓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此有前開被告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及南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可憑（偵卷第37頁），倘扣案子彈確為被告與李翌任共同持有，其豈有同意警方搜索之可能，而被告所陳述之子彈放置處，雖與扣案地點不符，然被告既係與警方共同上樓，自無法排除被告所辯係當時於被告住處內之友人將扣案子彈移至垃圾桶之可能性，公訴人逕以被告於遭查獲時知悉住處有李翌任放置之子彈，甚至在警方查獲前將子彈從客廳電視櫃，丟棄至垃圾桶內，認被告與李翌任有共同持有扣案子彈之意思，尚屬無據，無從採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事證，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非法持有子彈犯行，即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上開規定與判決意旨等說明，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被告被訴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確有起訴意旨所指罪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